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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旁听工作制度
第1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为进一步完善学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制度，推进二级党组织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制度化规范化，督促指导二级党组织理论学习中心组提高学习质量，结合《中国共产党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规则》（中办发〔2024〕38号）、《关于进一步提高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质量的意见》（中宣〔2023〕13号）、《省委宣传部、省委组织部印发的<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列席旁听实施办法(试行)>》（赣宣字〔2021〕66号）通知、《南昌大学校院两级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制度》（南大字〔2023〕49号）精神要求和工作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南昌大学二级党组织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列席旁听日常工作由党委宣传部牵头，会同党委办公室、党委组织部具体实施，组建学校旁听工作小组。

第2章 工作任务

第三条 列席旁听要重点了解二级党组织理论学习中心组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党中央和省委重大决策部署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情况，重点看是否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是否结合实际进行交流研讨，是否坚持自己学、自己讲为主，是否形成解决问题推进工作的办法举措，是否存在形式主义问题等。
第四条 列席旁听的形式分为交叉预约式和随机式两种。 
交叉预约式列席旁听由二级党组织相互开展，每学年至少开展一次；随机式列席旁听由党委宣传部、党委办公室、党委组织部组织开展，对二级党组织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随机开展列席旁听。
第五条 列席旁听负责部门应当根据工作需要，建立列席旁听人员库，人员库中应当有一定数量的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作为列席旁听工作组组长人选。

第3章 工作程序

第六条 党委宣传部应于每年初根据学校年度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计划，制定全年列席旁听工作计划。二级党组织应根据全年列席旁听工作计划交叉开展列席旁听，旁听结束后由旁听二级党组织完成《南昌大学二级党组织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列席旁听评价表》，报党委宣传部备案。被旁听二级党组织应当在每次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前3个工作日，向旁听工作小组报送《南昌大学二级党组织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研讨备案表》。旁听工作小组自收到备案表后2个工作日内确定旁听安排。
第七条 旁听工作小组和旁听二级党组织需采取下列两种方式了解被旁听二级党组织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情况： 
（一）全程参与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旁听中心组成员讨论交流情况，现场点评学习研讨质量，提出加强改进的意见和建议； 
（二）查阅资料、与中心组成员和工作人员进行谈话交流等方式，了解被旁听二级党组织理论学习中心组平时学习管理情况，包括学习组织、内容、形式、成果转化等内容，重点查看中心组学习制度、计划、记录等。

第4章 结果运用

第八条 党委宣传部以适当方式向被旁听二级党组织反馈旁听结果。每年年底向校党委汇报旁听情况，及时宣传推介典型经验做法。 
第九条 旁听情况纳入年度基层党组织书记抓党建述职评议考核、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考核。

第五章 附则

第十条 本制度由党委宣传部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附件1：
南昌大学二级党组织理论学习中心组
集体学习研讨备案表

	党组织名称
	

	学习主题
	

	学习时间
	
	学习地点
	

	主 持 人
	

	参加人员
	

	重点发言人员
	

	会议议程
	

	学习秘书
	
	联系方式
	



附件 2：
    南昌大学二级党组织理论学习中心组
  学习列席旁听评价表

	党组织名称
	

	学习主题
	

	学习时间
	
	学习地点
	

	中心组人数
	
	参加人数
	

	评价项目
	评价指标
	分值
	得分

	

集体学习 研讨情况
	主题设置合理，符合学习计划要求
	10
	

	
	组织实施周密，出勤率高
	10
	

	
	重点发言 2人以上，发言体会深刻
	20
	

	
	联系实际思考问题，学习研讨深入
	20
	

	

日常学习 情况
	制度健全，责任明确
	10
	

	
	内容合理，形式多样
	10
	

	
	联系实际，学以致用
	10
	

	
	管理规范，资料完备
	10
	

	列席旁听总体评价总得分
	

	意见建议
	


列席旁听工作小组成员签名： 年  月  日



